
切結書 2（投標時檢附） 

受聘執業技師已充分瞭解相關法令規定之切結書 

    本人              受聘於（工程技術顧問公司）

，為承辦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辦理

「有機農業研究中心試驗田區環境建構及灌排水系統

工程」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（案號：109B025-A）

之執業技師，對於執業技師之責任，包括刑事、民事

與行政責任，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令規定，並願確實

遵行。 

 

立書人 

技師：        （蓋章） 

 

中華民國    １０９    年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